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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醫事人員專業素養攸關全人照護的醫療服務品質，其專業能力必須透過學校教育、

臨床實習、證照制度及職業生涯之持續不斷的繼續教育與訓練等歷程。醫事放射師在臨

床屬第一線之專業醫事人員，係透過放射線設備等執行臨床游離輻射與非游離輻射影像

檢查，以獲取人體組織及病灶之影像，而做為臨床診斷之依據，或利用放射線治療各類

腫瘤等業務。 

目前國內醫事放射養成教育過程中醫事放射學生畢業前須經醫院至少六個月的臨床

實習訓練，包括了影像醫學（放射診斷）、放射治療及核子醫學等三部門，而各項影像

的獲取技術、均不盡相同，所使用設備種類功能亦有差異，因此六個月的實習訓練係不

足的，本院配合衛生福利部實施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2 年期醫事人員訓練，擬訂『本

院醫事放射師二年期醫事人員聯合訓練計畫』，以提升全國醫事放射師的執業品質。 

 

二、 目的 

本計劃的目的係台大醫院有關醫事放射領域相關設備完善，適宜接受並有責任接受他院

委託代訓學員執行聯合訓練，並視申請醫院申請代訓項目進行訓練與評核，訓練醫事放

射師執業前接受二年完整的臨床訓練，依醫事放射師專業範疇規劃各項訓練的時程、執

行、評估與考核，在臨床指導教師的指導下依計畫分階段訓練，以訓練紮實的臨床專業

技能，同時從專業技能訓練中，培育其人文素養及自我的成長，以達全人照護的醫療目

標。擬訂代訓計畫目的如下： 

(一)了解各項攝影檢查的安全作業流程。 

(二) 熟悉了解各類型檢查設備儀器的功能及應用技巧，以專業技能判斷、提供個案檢查

之需，評估、驗證自己專業的技術能力。 

(三) 熟練各項攝影檢查技術，正確適當的使用攝影參數及輔具等，以提高影像品質，並

合理降低受檢者的醫療輻射曝露劑量。 

(四) 藉由實際接觸不同的受檢者與家屬，從間接學習以建設性的態度對待不同的個案，

並訓練溝通應對的技巧，養成尊重病友隱私，以主動積極、真心的專業精神服務每

位受檢者。 

(五) 病人安全照護上需確實執行正確的病人辨識、杜絕錯誤的影像、預防病人跌倒及具

備急救的基本技能，並養成良好衛生習慣及感控教育，避免被感染或造成交叉感



染。 

(六) 參與診療教學會議，了解診斷所需的影像品質與各項介入性工作技巧，學習各組織

器官的正常與不正常影像，或參與臨床科部病例討論會，了解病灶的發展類性與治

療方式，以增進醫學知識及了解醫師診斷疾病，所要的影像資訊，以便提供更有診

斷價值的影像資訊資料供醫師判讀診斷，以作為治療病灶的依據。 

 

三、 臨床指導師資之規範 

臨床指導師資包括：訓練計畫主持人及醫事放射臨床指導教師，臨床指導教師須取得醫

事放射臨床指導教師資格。 

(一)訓練計畫主持人為具教學醫院臨床教學 5 年以上醫事放射執業經驗之專任醫事放射

師，且通過醫事放射臨床指導教師訓練。 

(二)醫事放射臨床指導教師負責實務操作訓練、課程教學與學習成效評量，至少須具教

學醫院 3 年以上醫事放射執業經驗之專任醫事放射師。 

 

四、 訓練對象 

以他院放射線部門(含放射診斷或影像醫學、放射治療及核子醫學)新招考的醫事放射師

為訓練對象。配合申請醫院提出之聯合訓練計畫訓練項目、訓練時間、訓練方式，以學

習者為中心進行訓練。 

 

五、 訓練內容及時程 

本訓練計畫時程為全期二年，訓練內容包含影像醫學部（含超音波、電腦斷層、磁振造

影）、放射治療科、核子醫學部等三部門，訓練方式包含本院教學部規定必修課程外，

兩年訓練計畫階段內完成基礎課程教育，及實務操作訓練；或依照其他醫院薦送代訓之

指定科別實施不定時程之訓練。 

(一)基礎課程教育包括： 

1.輻射防護與輻射安全 

2.醫事放射師相關法規 

3.病人安全與感染控制 

4.專業倫理與醫療品質 

5.注射對比劑作業流程 

6.數位影像儲傳系統 

7.影像處理與品質分析 

8.安全檢查作業流程 

9.醫病關係與溝通技巧 

10.病人辨識與照護等 

(二)實務操作訓練：核醫診斷造影技術、影像分析處理與品保。 

(三)職前評估：依受訓人員職前評估表與學前測驗，了解受訓學員過去學習環境與學習



經驗，並依照受訓學員之專業程度與臨床操作經驗彈性安排訓練課程。 

(四)訓練方式：技術及儀器操作原理講授、臨床教學觀摩。 

(五)評核方法：為掌握受訓學員於訓練課程的學習成效，於完成訓練後，以臨床技能直

接觀察表(DOPS)及學後測驗進行評核。 

(六)訓練期間內可參與科部所舉辦繼續教育訓練課程。 

(七)訓練期間須參與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之影像閱片診斷教學或臨床科技間影像病例討

論會。 

 

六、 雙向回饋機制 

於結訓時實施雙向回饋意見調查，包含受訓學員對訓練場所與訓練內容之回饋及指導教

師對受訓學員之評估。 

 

七、 補強及輔導機制 

依照評核結果改正缺失，測驗或考核成績不理想者須加強輔導，針對各項學習成果及評

量未達應有標準者輔導後再予評核。學習成果不佳之標準為臨床技能直接觀察表(DOPS)

成績未達 70 分或學後測驗成績未達 70 分。面對學習態度不佳者，給予適當的糾正與輔

導，以培養良好的學習態度。 

 

八、 訓練計畫成效評價標準與方式 

(一)訓練成效評價標準包含專業技術及專業精神兩大類別，專業技術包含影像的品質、

病人安全、臨床專業技能；專業精神為學習態度、專業態度的表現、有效溝通、應

對技巧及責任心。 

(二)訓練計畫成效評價標準與方式應依本院「醫事放射師訓練計畫」內容執行。 

(三)訓練綱要項目之實務操作成效評值由指導教師簽核。 

(四)代訓期間，學員需遵守本院代訓相關規定並按照本院所安排的課程與訓練規程行

執，若有違反訓練學員規範，或重大不良事件，將通知原申請委託代訓之醫院。予

以退訓。 


